
证券代码
: 00227 3� �

股票简称
:

水晶光电公告编号
(2009)01 5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的形式送达，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９

时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

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完成转增事宜， 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数变更为

８６

，

７１０

，

０００

股，因此，公司注册资本应调整为

８

，

６７１

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原章程第二条第二款：公司在浙江省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法人营

业执照，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３３１０００１００２５７１

。

修改为：公司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法人营业执照，法人营业执照号

码：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９４１

。

同意原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６７０

万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６７１

万元。

同意原章程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６７０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壹元。

修改为：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８６７１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７１

万股，没有其他种类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同意原章程第四十五条：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修改为：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通知确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供网络或

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公司章程》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

案》。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全文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

度的议案》。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全文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的议案》。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全文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详细内容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０１６

号）。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227 3� �

股票简称
:

水晶光电公告编号
(2009)01 6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九时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开始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

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的议案如下：

一、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股东因故不能

亲自到会，可书面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

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３．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

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

４

：

００

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星星电子产业园区

Ａ５

号（水晶光电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系人：孔文君、王晓静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０３８２８６ ８８０３８７３８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０３８２８６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投票指示 审议事项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议案二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议案三
：《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股票简称
:

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 000559� � �

公告编号
: 2009- 009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方案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００

元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现金。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０２

万向集团公司
２ ０８＊＊＊＊＊１３０

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公司
３ ０８＊＊＊＊＊１０４

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４ ０８＊＊＊＊＊７５１

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
５ ００＊＊＊＊＊００１

鲁冠球
６ ００＊＊＊＊＊０１５

徐连法
７ ００＊＊＊＊＊０１６

阮胜利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咨询联系人：许小建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３２９９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２６０２１３２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204 4

证券简称
:

江苏三友公告编号
: 2009- 01 5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０八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１８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２２

日本三轮株式会社
３ ０８＊＊＊＊＊０２３

株式会社飞马日本
４ ０８＊＊＊＊＊３２９

上海得鸿科贸有限公司
五、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

２１８

号

咨询联系人：翁薇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５２３８１６３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３－８５２３８１５９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四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8

2009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00221 8� � �

证券简称
：

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

2009－029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地址及注册资本

,

已完成工商变更

,

现公

告如下：

变更前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西丽南岗第一工业园九栋、 十栋， 邮政编码：

518108

。

变更后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城北路香年广场

[

南区

]

主楼（

A

座）栋

-

座

8

层

802-

804

号房，邮政编码：

518053

。

变更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19200

万元。

变更后注册资本： 人民币

28800

万元。

公司的办公地址未发生变化

,

仍为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塘头南岗第三工业园三栋三

楼，公司的办公电话、传真、邮箱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2002� � � � �

证券简称
：

*S T

琼花 公告编号
：

临
2009－038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

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因公司存在以下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

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09

年

5

月

4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ST

）。

（一）、公司

2007

年和

2008

年连续两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

（二）、

2008

年度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情形严重。

（三）、

2008

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16035

万元（不含对合并报表的子公

司提供担保）超过

1

亿元且占净资产值的

100%

以上。

近期，董事会要求公司采取适当的措施力争消除上述不利因素，现将措施及有关工作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违规担保方面

（一）、公司进一步采取措施起诉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等公司

违规提供担保的关联方， 查封上述关联方的资产， 向司法机关申请解除公司的违规担保合

同，采取法律手段保全公司资产。

因公司诉讼关联方案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诉讼条件，

司法部门难以受理。关联方的借款绝大部分为民间借款，金额大、涉及面广，司法部门难受理

本公司解除违规担保的请求。

（二）、督促关联方尽快偿还债务，解除本公司相应的违规担保合同。

2009

年

5

月

27

日，公司向直接或间接违规提供担保的四个关联方（琼花集团、扬州海克

赛尔新材料有限公司、扬州诺亚化学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于在青先生）发出偿还由本公司

及子公司违规提供担保借款的督促函。 但鉴于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 难以尽快足额偿付债

务。

二、重大诉讼方面

截至

2009

年

6

月

4

日，公司涉及诉讼金额

9,542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威亨塑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威亨塑胶

"

）涉及诉讼金额

799.5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琼花金诺智能

卡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金诺

"

）涉及诉讼金额

2,900

万元，其中：公司从扬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得知，该院实际已执行琼花金诺银行存款

459.89

万元。 以上诉讼金额合计

13,241.5

万元，占本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9.76%

。

目前，部分案件一审已判决并执行【详见

2009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江苏琼花金诺智能卡基材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2009-024

】。 为便于案

件的执行和协调，

2009

年

5

月

8

日，公司及控股股东琼花集团以琼花集团的名义向地方政府

行文并上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省高院

"

），请求案件集中执行。

2009

年

6

月

3

日，公司收悉省高院《关于涉及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执行案件集中执行的通知》（苏高法电【

2009

】

396

号），省高院决定将以本公司、琼花集

团及其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集中到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统一执行。

三、改善生产经营状况方面

（一）、为降低银行账号被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公司

已成立三个子公司， 以三个子公司租赁公司和威亨塑胶资产方式承接公司和威亨塑胶原部

分业务，维持生产经营正常。 同时，公司对三个子公司制定了详细的考核指标，以调动其管理

团队的积极性。

从近几个月经营情况来看，三个子公司运转正常，公司能够确保现金流相对稳定，勉强

维持经营，但是仅靠公司自身业务的发展，

2009

年度实现扭亏难度较大。

（二）、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维持现有信贷规模，在公司经营状况好转后，取得增量资

金。

为妥善处理公司及控股股东琼花集团银行贷款有关问题，

2009

年

5

月

5

日，扬州银监分

局、公司及各债权金融机构有关负责人，在邗江区政府召开债权银行协调会。 参加会议的各

金融机构就以下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1

、不单方面对企业采取依法收贷措施，防止对企业有关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2

、保持对企业现有贷款余额不压缩，保证企业正常的资金周转；

3

、对企业新的资金需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给予适度支持，实行封闭管理；

4

、积极向上级行反映情况，争取政策，统一行动，帮助破解贷款难题。

近期，公司

2,700

万元到期贷款顺利办理转贷手续。

（三）、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加快存货的周转，减员增效，节约开支。

公司应收款项、存货周转速度有所加快；公司员工人数较年初下降近

160

名，节约公司

部分开支，但以上措施未能明显改善流动资金短缺的局面。

因此，仅依靠公司自身能力，完全消除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及其影响的可能性较低，

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2002� � � �

证券简称
：

*S T

琼花 公告编号
：

临
2009－037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日前，本公司收到案号为（

2009

）建民二初字第

157

号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传票、应诉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司新增诉讼

993

万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将诉讼事项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情况

1

、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日前，本公司收到案号为（

2009

）建民二初字第

157

号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传票、应诉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受理江苏信融正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讼

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本公司、于在青、扬州海克赛尔新材料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

、本案基本情况

原告：江苏信融正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于在青

被告四：扬州海克赛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7

年

12

月

7

日， 原告在被告二、 被告三的承诺担保下， 与被告一签订了编号为

RX2007120501

的《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一向原告借款

1,000

万元，并于

2008

年

3

月

6

日将

借款归还原告。 被告二和被告三作为担保人在该合同上签章确认。 同日，原告与被告一、二、

三又签订了独立的担保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

RX2007120502

。借款到期后，被告一并未按约

定日期还款， 被告四在

2008

年

11

月

18

日承诺为被告一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

保， 并于

2008

年

11

月

18

日与原告和被告一签订了 《担保合同》 一份， 编号为

RX2008111803

。 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一于

2009

年初仅归还

7

万元借款，其余

993

万元至

今未归还。 上述担保未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属于违规担保，该笔担保已统计

在

2008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 《公司及子公司关于违规对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临

2008－067

）金额之中。

3

、诉讼请求

（

1

）、要求被告一返还借款本金

993

万元；

（

2

）、要求被告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

3

）、要求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4

、诉讼阶段

尚未开庭。

二、本次诉讼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经初步核查，本次诉讼未冻结、查封本公司的银行账号、资产，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未造成

重大影响，但若债务人无法偿还相应的债务，本公司可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该节其他内容

详见：

200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关于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及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

提示性公告》（临

2008-068

），

2008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扬州威亨塑胶有限

公司重大诉讼公告》（临

2008-072

）。

三、其他事项

截至

2009

年

6

月

4

日，本公司涉及诉讼金额

9,542

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威亨公司涉

及诉讼金额

799.5

万元【详见：

2009

年

3

月

20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违规担保核查进展情况暨

诉讼公告》（临

2009－022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琼花金诺智能卡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琼花金诺

"

）涉及诉讼金额

2,900

万元，其中：公司从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得知，该院实际

已执行琼花金诺银行存款

459.89

万元【详见：

2009

年

1

月

8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江苏琼花金诺智能卡基材有限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公告》（临

2009－002

）；

2009

年

1

月

9

日披露的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琼花金诺智能卡基材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临

2009－003

）；

2009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苏琼花金诺智能卡基材有限公

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2009-024

）】。 以上合计

13,241.5

万元，占本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9.76%

。

除上述及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本公司未收到法院起诉书或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不存在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1

、琼花集团、本公司、于在青与江苏信融正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

及《担保合同》；

2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案号为（

2009

）建民二初字第

157

号传票、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01 51 � � � � � �

证券简称
：

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1 4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经

2009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

告。

二、分红派息方案

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9,59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0.9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实际每

10

股派现金

0.81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6

月

10

日，除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11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截止

2009

年

6

月

1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2009

年

6

月

11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

咨询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二区

8

号楼

电话：

010-010-83676100

传真：

010-83676188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0533� � � � � �

证券简称
：

万家乐 公告编号
：

2009- 01 7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2009

年

6

月

4

日上午

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李智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3

人，代表股份

248,851,527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3.23%

。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提案的表决方式：记名投票表决

2

、提案的表决结果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关于修改顺特电气有限公司与阿海珐输配电控股公司

合资合同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以及新签订的合资合同的具体内容已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上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

248,851,5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华青春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月 4 日

股票代码
: � 601 7 27 � � � � � � � �

股票简称
：

上海电气 编号
：

临
2009－026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沪国资委产

[2009]239

号文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关问题的批

复》，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

亿股

A

股的方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

亿股

A

股的方案尚需经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2009

年

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2009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有权商务主管部

门和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核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 九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2208� � � � � � �

证券简称
：

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

200901 6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09

年

3

月

26

日下午

3

时在公司二十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参与合肥市包河区

S0905

地块竞买的议案》。 公

司于

2009

年

4

月

9

日参加了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在合肥市土地交易市场组织的土地使用权

出让活动，通过挂牌方式以参考地价

205

万元

/

亩，取得合肥市包河区

S0905

地块。

公司近日与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现将合同主要内

容公告如下：

1

、地块平面界址：东为安徽第三棉纺织厂，南为二环南路，西为原制药厂宿舍区，北为

仰光社居委；

2

、出让面积：

71,077.47

平方米（

106.62

亩）；

3

、宗地用途：居住、商业和办公，其中居住

70

年、商业和办公

40

年；

4

、主要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22%

，绿地率

≥40%

；

5

、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人民币

218,563,220

元，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6

、土地出让金支付期限：公司于参加土地出让时支付的定金人民币

22,000,000

元抵作

土地出让价款，另第一期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前支付人民币

87,281,610

元，第二期于

2009

年

8

月

23

日前支付人民币

43,712,644

元， 第三期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前支付人民币

65,

568,966

元。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0851 � � � �

证券简称
：

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36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4

日以通信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所持有交通银行股权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在二级市场减持所持有的

140

万股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提交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

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在各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1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9000

万元

综合授信；

2

、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

授信；

3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

8000

元万综合授信。

提交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

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各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担保，具体如下：

1

、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9000

万

元综合授信担保；

2

、为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

合授信担保；

3

、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

8000

万元综合授信

担保。

提交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提请召开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0851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37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有限）、全资子

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软件），在各商业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

、为高鸿有限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9000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

2

、为高鸿软件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

3

、为高鸿有限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

8000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

此项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全体董事

同意，尚需提交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1

）成立日期：

2001

年

12

月

4

日

（

2

）注册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

3

）法定代表人：付景林

（

4

）注册资本：

14,625

万元

（

5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宽带数据产品和技术的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等业务，主要产品和服务为大唐高鸿品牌的系列宽带数据产品和多媒体增值类产品，公司

持股

83.165%

。

（

6

）

2008

年期末总资产

720,79.13

万元，负债总额

40,619.78

万元，贷款总额

22,000

万元，

净资产

30,348.35

万元，净利润

11,38.31

万元。

2

、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

1

）成立日期：

2005

年

11

月

8

日

（

2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

3

）法定代表人：何建伟

（

4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

5

）经营范围：主要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等，公司持股

100%

。

（

6

）

2008

年末总资产

8,748.49

万元， 负债总额

1,617.13

万元， 贷款总额

0

元， 净资产

7,

131.37

万元，净利润

709.84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各方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高鸿有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高鸿软件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财务状况和偿债能

力较好，本公司对上述两家公司在经营、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 对高鸿有限融

资之所以未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是因为高鸿有限公司属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子公司，也是本

公司战略重点支持的控股子公司，对高鸿有限的经营情况能充分的了解，能充分掌握与监控

被担保公司的现金流向。 因此，公司可以充分掌握企业的经营情况，控制好风险。

本公司董事会一致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其拓展

融资渠道，增加流动资金信贷额度储备，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保证各控股公司的生产经

营需要，经过充分的了解认为上述两家公司具有偿还该笔贷款的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

的风险，同意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 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

33,167.57

万元，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高鸿有限的担

保，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2.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0851 � � � � � �

证券简称
：

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38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本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09

年

6

月

22

日

9

时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09

年

6

月

1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三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所持有交通银行股权的议案》

2.

《关于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已于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披露情况详见同日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

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章

)

，法人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

记。

2.

登记时间：

2009

年

6

月

19

日 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0-17:00

3.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

6

楼高鸿股份

四、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迎辉

联系电话：

01062303100-8029

传真电话：

01062301900

2.

会议费用：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4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

兹全权委托

(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
：

S*S T

恒立 证券代码
：

000622� � � � � �

公告编号
：

2009- 34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公布 《

2006

年年度报告》，

2007

年

5

月

1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函

[2007]

第

20

号《关于同意受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函》，深圳

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6

月初，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函，要求公司及恢复上市保荐代表人就公司赢利能力

的持续性、稳定性进一步提供补充分析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6

年修订本）

14.2.13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

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2008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此事项将阻碍到公司恢复上市工作。目前，公司大股东正与各方协商，将对公

司原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补正说明，并尽快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6 月 4 日


